附件1
厦门市关于促进
汽车产业发展与物流降本增效的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[bookmark: _GoBack]为促进厦门市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，进一步优化厦门口岸营商环境，降低厦门口岸汽车出口物流成本，吸引本地及外地汽车货源集聚至厦门口岸出口，将厦门港打造成为东南沿海汽车出口核心港，增强厦门服务和融入国际国内“双循环”的动能，特制定本措施。
1、 扶持项目
（一）鼓励汽车滚装船挂靠
对于在厦门港挂靠滚装航线的航运企业，单航次汽车装载量达300台或以上的，2026年按普通汽车200元/台、新能源汽车220元/台的标准给予补贴，2027、2028年按企业完成量的增长幅度相应调整补贴标准；对于一年内在厦门港运营6个月以上且累计达10航次(每航次汽车装载量至少500台)以上的，额外给予航线挂靠奖励200万元。单个企业年度补贴最高不超过800万元。
（二）鼓励汽车从厦门港集装箱出运
对于从厦门港完成集装箱出运且在厦门市域进行整车或汽车KD件（整车成套散件组装）装箱作业的，单个发货人年度重箱量达到2000标箱或以上的），2026年按普通整车或汽车KD件130元/标箱、新能源整车或汽车KD件150元/标箱的标准给予补贴，2027、2028年按企业完成量的增长幅度相应调整补贴标准。单个发货人年度补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。
（三）促进汽车产业创新发展
支持在厦门自贸片区打造机电分拨中心，开拓海外市场，扩大汽车出口规模；鼓励企业在自贸区内开展模式创新，着力推动企业数字化发展，鼓励企业建设数字化平台，推动供应链企业转型升级，对相关业务予以扶持。
（四）促进汽车产业外贸转型升级
依托厦门市“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（汽车及零部件）”，发挥协会产业引导作用，促进汽车流通，在外贸综合评价体系激励机制中对新能源汽车予以叠加支持，并对企业从厦门口岸进出加大扶持力度。
二、奖补说明
（一）1台乘用车计为1台标准车（CEU），1台商用车计为3台标准车。
（二）本措施扶持项目第一、二、三项具体实施办法由厦门港口管理局另行制订实施细则，涉及资金由市财政另行编列预算予以保障；第四、五项实施办法分别由中国(福建)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、厦门市商务局负责解释。
三、其他说明
各奖补项目牵头单位负责申请人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负责，并自觉接受监督和检查。对弄虚作假，骗取、截留、挪用、侵占专项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将收回其已取得的专项资金，并按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427号)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实施，所涉业务有效期限为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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